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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 

简称  含义 

发行人、公司、大亚股份 指 淄博大亚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定向发行、本次发行 指 
公司拟定向发行不超过 1,500 万股（含 1,500 万股）公

司股票的行为 

全国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全国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所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天风证券、主办券商 指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认购对象之一 

三奕壹号 指 
常熟三奕壹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次定

向发行认购对象之一 

和信会计师 指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律师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公众公司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定向发行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 

《定向发行指南》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业务指南》

《公司治理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 

《信息披露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适用指引第 1 号》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业务规则适

用指引第 1 号》 

《监管指引第 1 号》 指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非上市公众公司类第 1 号》 

《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指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 233 号） 

《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试行）》 
指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中国

证监会、司法部公告[2010]33 号） 

《公司章程》 指 《淄博大亚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淄博大亚金属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的法律意见书》（康达股发字

【2023】第 2968-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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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发行说明书》 指 
《淄博大亚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股票

定向发行说明书》 

《定向发行认购合同》 指 
本次发行过程中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署的附条件生效

的《定向发行认购合同》  

《审计报告》 指 
《淄博大亚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书》（和信

审字（2023）第 000646 号）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注：部分合计数与各单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或存在差异，该等差异系因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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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淄博大亚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定向发行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康达股发字【2023】第 2968-1 号 

致：淄博大亚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担任贵公司本次定向发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在

此之前，本所律师已于2023年12月13日出具了《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淄博

大亚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

书》”）。 

2024年3月13日，中国证监会向公司出具了《关于同意淄博大亚金属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428号），同意本次

发行。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公司法》《公众公司办法》《定向发行规则》《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核查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定向

发行认购合同》等事项的基础上出具《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淄博大亚金属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

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未涉及的内容以《法律意见书》为准。如无特别说明，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用语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中的用语含义相同。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仅供公司为本次定向发行

之目的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秉承独立、客观、公正的态度，遵循审慎性及重要性原

则，在查验相关材料和事实的基础上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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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关于本次定向发行主体合法合规性的补充意见 

《定向发行规则》第九条规定：“发行人定向发行应当符合《公众公司办法》

关于合法规范经营、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发行对象等方面的规定。发行人存在

违规对外担保、资金占用或者其他权益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严重损害情形的，

应当在相关情形已经解除或者消除影响后进行定向发行。” 

如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关于本次定向发行对象是否符合投资者适当性

要求的补充意见”所述，本次定向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公众公司办法》《定向

发行规则》《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关于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具备本次定向发行的主体资格，发行人本次定向

发行符合《定向发行规则》第九条的规定。 

 

二、关于本次定向发行对象是否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补充意见 

（一）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公众公司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定向发行包括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导致股东累计超过200人，以及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两种情形。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然人： 

（一）公司股东； 

（二）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三）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

组织。 

股票未公开转让的公司确定发行对象时，符合本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

投资者合计不得超过三十五名。 

核心员工的认定，应当由公司董事会提名，并向全体员工公示和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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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监事会发表明确意见后，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由中国证监会另行制定。”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投资者参与创新层股票交易应当

符合下列条件： 

（一）实收资本或实收股本总额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 

（二）实缴出资总额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 

（三）申请权限开通前10个交易日，本人名下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内的资产

日均人民币100万元以上（不含该投资者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且具

有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投资经历、工作经历或任职经历的自然人投资者。”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

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基金管理公司

及其子公司产品、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品、信托产品、

经行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等理财产品，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

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RQFII）等机构投资者，可以参与挂牌公司股票交易。” 

（二）本次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及是否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 

1、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根据发行人《定向发行说明书》及发行人与三奕壹号、天风证券签署的《定

向发行认购合同》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本次发行1,5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每股人民币6元。2024年3月13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淄博

大亚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4]428号），公司取得同意注册的函后，及时确定具体发行对象。发行人本次

发行的对象共计2名，具体认购数量和认购方式等情况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类型 

认购数量

（万股）

认购价格

（万元） 

认购 

方式 

1 三奕壹号 
新增投

资者 

非自然人

投资者 

私募 

基金 
500.00 3,000.00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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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风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做市

专用证券账户 

在册 

股东 

非自然人

投资者 
做市商 1,000.00 6,000.00 现金 

合计 1,500.00 9,000.00 - 

2、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及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说明 

根据发行人《定向发行说明书》及发行人与三奕壹号、天风证券签署的《定

向发行认购合同》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发

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共2名，为三奕壹号、天风证券，其基本信息如下： 

（1）三奕壹号 

企业名称 常熟三奕壹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1MA252HJQ6C 

注册地址 江苏省常熟市东南街道东南大道 33 号 402 

执行事务合伙人 苏州三奕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21 年 1 月 19 日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认缴出资额 67,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私募基

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人情况 

序号 合伙人名称/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常熟东南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0 14.9254 

2 
东吴创新资本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 7.4627 

3 山证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4,000.00 5.9701 

4 
常熟市国发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3,500.00 5.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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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常熟新动能产业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3,500.00 5.2239 

6 
上海龙章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00 4.4776 

7 上海滕澜实业有限公司 3,000.00 4.4776 

8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 4.4776 

9 
常州裕毅德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0 2.9851 

10 
上海越望网络科技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0 2.9851 

11 
常州启轩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0 2.9851 

12 
常州吉瑞创投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0 2.9851 

13 上海永达公益基金会 2,000.00 2.9851 

14 余芳海 2,000.00 2.9851 

15 朱永强 2,000.00 2.9851 

16 王波 2,000.00 2.9851 

17 王舰 2,000.00 2.9851 

18 王莹 2,000.00 2.9851 

19 邹文龙 2,000.00 2.9851 

20 
苏州三奕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0.00 2.2388 

21 平刚 1,500.00 2.2388 

22 
上海嘉洲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 1.4925 

2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世发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 1.4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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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常州雨露实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 1.4925 

25 冷俊 1,000.00 1.4925 

26 李峥 1,000.00 1.4925 

27 江艳 1,000.00 1.4925 

28 龚娜娜 1,000.00 1.4925 

合计 67,000.00 100.00 

证券账号 089****881 

基金管理人 上海三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 P1071423 

基金备案编号 SNW236 

私募基金备案日期 2021 年 2 月 3 日 

合格投资者类型 全国股转系统一类合格投资者 

（2）天风证券 

企业名称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711894442U 

注册地址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 446 号天风证券大厦 20 层 

法定代表人 庞介民 

成立日期 2000 年 3 月 29 日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股票代码 601162 

注册资本 86,6575.7464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上述经营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

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在核定范围与期限内经营）；证券

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

问；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融资融券；

代销金融产品（凭许可证在核定范围及期限内经营）。（涉及许可

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补充法律意见书 

11 
 

证券账号 089****598 

合格投资者类型 全国股转系统一类合格投资者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股东名册、发行人出具的说明、本次发行对象提供的工商

底档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对象之一三奕壹号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定向发行对象之一天风证券为公司的主办券商及

做市商，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全体证券持有

人名册》，截至2024年5月20日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2,695,416股股份，持有比例为1.9760%，为做市商库存股。除上述关联关系外，

天风证券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无关联关系。 

3、是否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说明 

根据《定向发行说明书》及本次发行对象出具的声明，本次定向发行对象之

一三奕壹号主要进行投资业务，亦参与投资了上海华证指数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量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智软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具有

实际经营业务，不属于《监管指引第1号》中所描述的单纯以认购股份为目的而

设立的公司法人、合伙企业等持股平台。本次定向发行对象之一天风证券系公司

在册股东，具有做市商资格，符合《公众公司办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对投资者的规定，并已就本次定向发行履行了内部投资决策程序。三奕壹号、天

风证券均已开通股转系统一类合格投资者交易权限，符合股转公司创新层股份转

让合格投资者条件，符合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公众公司办法》《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等关于投资者适当性的有关规定，可以参与本次发行。 

 

三、关于发行对象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及是否为

持股平台的补充意见 

（一）发行对象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补充法律意见书 

12 
 

根据发行对象出具的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s://www.gsxt.gov.cn/）、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人

民 法 院 公 告 网 （ https://rmfygg.court.gov.cn/ ） 、 中 国 执 行 信 息 公 开 网

（http://zxgk.court.gov.cn/）、信用中国（https://www.creditchina.gov.cn/）、证券

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http://neris.csrc.gov.cn/shixinchaxun/）等网站的公开

信息，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不存在被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情形。 

（二）发行对象不存在股权代持 

根据发行对象出具的声明，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认购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

的资金全部来源于自有资金，不存在接受任何人或企业委托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

代为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形，不存在委托任何人或企业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持有

发行人股份的情形，也不存在信托持股或其他利益安排的情形，不存在与任何第

三方有关本次认购的出资权属等方面的纠纷或潜在纠纷。 

（三）发行对象不属于持股平台 

根据《定向发行说明书》及发行人与三奕壹号、天风证券签署的《定向发行

认购合同》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共有 2 名投资者。本次发行

的发行对象不存在单纯以认购股份为目的而设立且不具有实际经营业务的公司

法人、合伙企业等持股平台。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不存在股份代持及单纯以认购本次定向发行股份为目的而设立持股平台的情形。  

 

四、关于本次定向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性的补充意见 

根据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署的《定向发行认购合同》及发行对象出具的声明，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认购资金全部来源于自有资金，发行人不存在向发行对象提

供财务资助或为其贷款提供担保等情形，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及行业监管规定的相关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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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定向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五、关于本次定向发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性的补充意见 

（一）关于本次定向发行决策程序是否合法合规的说明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股东名册、发行人出具的说明、本次发行对象提供的工商

底档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定向发行对象之一天风证券为公司的主办券

商及做市商，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全体证券

持有人名册》，截至 2024 年 5 月 20 日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 2,695,416 股股份，持有比例为 1.9760%，为做市商库存股。除上述关

联关系外，本次定向发行的发行对象与公司、公司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因此，发行人无需按照回避表决要求重新召开董

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关于本次定向发行是否涉及连续发行的意见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董事会审议本次定向发行有关事项时，公司不存在

尚未完成的普通股及优先股股票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重大资产重组和股

份回购事宜。 

（三）关于本次定向发行中发行人及发行对象是否须履行国资、外资等主管

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等程序的意见 

根据公司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分公司出具的权益登记日为 2024 年 5 月 20 日的《全体证券持有人名册》以及公

司出具的说明，发行人不属于国有控股或国有实际控制企业，亦不属于外商投资

企业、金融企业，无需履行国资、外资、金融等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等程

序。 

根据《定向发行说明书》及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署的《定向发行认购合同》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共有 2 名投资者。发行对象不属于国有

控股或国有实际控制企业，亦不属于外商投资企业、金融企业，无需履行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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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金融等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等程序。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已就本

次定向发行履行了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程序，本次定

向发行相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本次定向发行不涉及连续发行的情形，发行人

及发行对象无需履行国资、外资、金融等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等程序。 

 

六、关于本次定向发行相关认购合同等法律文件合法合规性的补充意见 

根据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署的《定向发行认购合同》、发行人出具的说明、

发行对象出具的书面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定向发行认购合同》对认购价格、

认购股份数量、认购方式、支付方式、合同各方声明及承诺、违约责任、争议解

决、风险揭示、合同生效及其他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发行人及本次定向发行对象

主体资格均合法有效，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投资条款的

约定，亦不存在违反《适用指引第 1 号》规定的情形。本次定向发行全部由发行

对象以现金认购，不存在以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股份的情形。发行人已在《定向

发行说明书》中披露了《定向发行认购合同》内容摘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署的《定向发行认购合同》等法

律文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定向发行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等规

定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关于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票限售安排合法合规性的补充意见 

根据《定向发行说明书》及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署的《定向发行认购合同》，

本次定向发行无自愿限售承诺与安排，本次定向发行的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定

向发行规则》等有关规定要求的法定限售情形，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新增股份

可一次性进入全国股转系统进行公开转让。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票限售安排符合《公司法》

《定向发行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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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关于本次定向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定向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众公司办

法》《业务规则》《定向发行规则》《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两份，副本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由经办律师签

署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